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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提案涉及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 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03人，代表股份3,250,673,3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8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人，代表股份 1,984,583,00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2118%；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1,101人，代表股份1,266,090,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74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98人，代表股份785,300,
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1,098人，代表股份785,300,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954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9,081,952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
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

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93,702,1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74%；
56,410,7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4%；
56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8,329,1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53%；
56,410,7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33%；
56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93,687,0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69%；
56,400,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0%；
58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8,314,0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34%；
56,400,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20%；
58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93,706,3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75%；
56,333,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0%；
6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8,333,3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58%；
56,333,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35%；
6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03,556,6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06%；
44,984,75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9%；
2,13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38,183,6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002%；
44,984,75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84%；
2,13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25,600,08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7%；
24,659,13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6%；
41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60,227,07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72%；
24,659,13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01%；
41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葛娜娜、林添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6-02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
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25年 1月 1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于 2025年 2月 14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份回购方案。截至2025年10月28日，本次回购方案
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9,081,95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4日、2025年2月15日、2025年10月29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莱
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向包括公司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研发项目核心骨干员工在内的人员授予总规模不超过2,377万
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4%）的股票。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
的上海莱士A股普通股股票。前述员工持股计划事项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续若顺利全额归属完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将剩余股票45,311,952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6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22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收购的本公司股份转让给职工期限的相关
约定，同时为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并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拟将2025年回购股份方案的剩余回购股份（45,311,952股）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并将该部分回购股份进行注销、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637,984,837股变更为6,592,672,885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人民币 6,637,984,837元变更为人民币 6,592,672,885元。前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6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于2026年5月22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箱、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2日起45日内
2、现场申报登记地点及申报材料寄送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日

期间8：00～16：3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默 邱宏
邮政编码：201401
联系电话：021-22130888-217
电子邮箱：raas@raas-corp.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上述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
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上述电子邮件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6-027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2025年度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 2025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37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 99,229,16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590%。（公司总股本 195,539,34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955,304
股，下同）

通过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99,072,26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779%。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A股股份99,072,265股，占
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65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77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共计34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56,900股，占公司A股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81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霍吉栋律师、张瑞
博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与股东代表一同担任计票员和监票员。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提案：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4%；

反对 8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6%；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397%；反对 8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229%；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

反对 8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0%；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595%；反对 8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032%；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7%；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683%；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7%；

反对 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3%；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683%；反对 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944%；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7%；

反对 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3%；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683%；反对 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944%；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72,750,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0%；

反对 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9%；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496%；反对 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944%；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0%。

关联股东回避情况：本议案马红富先生属于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26,390,50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8%；

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320%；反对 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霍吉栋、张瑞博律师作为会议的见证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见证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8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21日 09:15至 09:25、09:30

至11:30，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09:15-15:00。
2.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13号公司一楼（1）会议室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6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54,526,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1180%（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
日，公司总股本为743,6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2,085,259股，广东万和新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3,307,200股，前述股份均不享有本次股东会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38,207,541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546,689,9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4.056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4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837,0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616%。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

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53,652,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4%；反对 591,

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弃权282,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622,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699%；反对591,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09%；弃权
282,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2%。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53,650,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0%；反对 594,

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弃权28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62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554%；反对5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23%；弃权
28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3%。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2025年度履职述职工作。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0%，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53,647,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3%；反对 597,

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弃权282,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61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306%；反对59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95%；弃权
282,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4,04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5%；反对 401,

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弃权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01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6539%；反对4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09%；弃权
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52%。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万

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陈德玲女士、谢瑜华先生均已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85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7%；反对604,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92%；弃权 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0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2590%；反对60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12%；弃权
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8%。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3,888,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9%；反对 558,

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5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5970%；反对55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39%；弃权
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324,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5%；反对3,128,

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1%；弃权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293,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7.9079%；反对3,12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82%；弃
权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8.《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53,779,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2%；反对 671,

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弃权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4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8444%；反对67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55%；弃权
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2%，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9.《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9.01《关于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1,25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51%；反对909,9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43%；弃权 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8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51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968%；反对90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69%；弃权
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3%。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51%，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9.02《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王如成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关联股东王如成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53,64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2%；反对 768,

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65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1922%；反对76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弃权
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6%。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642,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9%；反对2,730,

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3%；弃权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612,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1050%；反对2,73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333%；弃
权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9%，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刘文领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6-018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3
243

402,885,166
402,885,166
59.0522
59.05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及《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周道许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及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823,419
比例（%）
99.7365

反对
票数

929,924
比例（%）
0.2308

弃权
票数

131,823
比例（%）
0.03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638,018
比例（%）
99.6904

反对
票数

997,764
比例（%）
0.2477

弃权
票数

249,384
比例（%）
0.0619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228,296
比例（%）
99.5887

反对
票数

1,546,955
比例（%）
0.3840

弃权
票数

109,915
比例（%）
0.027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459,378
比例（%）
98.9015

反对
票数

4,309,208
比例（%）
1.0696

弃权
票数

116,580
比例（%）
0.028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9,206,634
比例（%）
97.8210

反对
票数

4,317,317
比例（%）
2.1200

弃权
票数

120,115
比例（%）
0.059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704,186
比例（%）
99.7069

反对
票数

896,957
比例（%）
0.2226

弃权
票数

284,023
比例（%）
0.0705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111,912
比例（%）
99.5599

反对
票数

1,612,994
比例（%）
0.4004

弃权
票数

160,260
比例（%）
0.039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576,108
比例（%）
99.6751

反对
票数

1,006,150
比例（%）
0.2497

弃权
票数

302,908
比例（%）
0.0752

注：上述表决情况中，如有同意、反对与弃权比例相加结果不为100%的，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捐赠额
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
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154,134
43,744,412

40,963,850

44,220,302

43,628,028

44,092,224

比例（%）

97.2531
96.3506

90.2262

97.3988

96.0943

97.1167

反对

票数

997,764
1,546,955

4,317,317

896,957

1,612,994

1,006,150

比例（%）

2.1977
3.4073

9.5092

1.9756

3.5527

2.2161

弃权

票数

249,384
109,915

120,115

284,023

160,260

302,908

比例（%）

0.5493
0.2421

0.2646

0.6256

0.3530

0.66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2、3、4、5、6、8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上述议案7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2、3、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5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

认与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懿娜、李嘉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6-019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同意选举何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原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周道许先生的辞职申请现已生
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何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调整后，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姜军成（主任）、吴云坤、江荣卿、何佳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江荣卿（主任）、齐向东、卢闯
审计委员会：卢闯（主任）、齐向东、何佳
何佳先生的简历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奇安信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927 证券简称：中科软 公告编号：2026-013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新科祥园甲6号楼 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
345,507,527
41.57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蔡宏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768,955
比例（%）
99.4968

反对
票数

1,448,224
比例（%）
0.4191

弃权
票数

290,348
比例（%）
0.084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776,855
比例（%）
99.4990

反对
票数

1,438,124
比例（%）
0.4162

弃权
票数

292,548
比例（%）
0.0848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293,399
比例（%）
99.6485

反对
票数

1,128,644
比例（%）
0.3266

弃权
票数
85,484

比例（%）
0.0249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048,499
比例（%）
99.5777

反对
票数

1,139,444
比例（%）
0.3297

弃权
票数

319,584
比例（%）
0.0926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773,475
比例（%）
99.4981

反对
票数

1,168,304
比例（%）
0.3381

弃权
票数

565,748
比例（%）
0.163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度实施及2026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850,769
比例（%）
99.0086

反对
票数

1,174,844
比例（%）
0.6690

弃权
票数

565,908
比例（%）
0.3224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559,626
比例（%）
99.4362

反对
票数

1,584,893
比例（%）
0.4587

弃权
票数

363,008
比例（%）
0.1051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628,442
比例（%）
99.4561

反对
票数

1,354,253
比例（%）
0.3919

弃权
票数

524,832
比例（%）
0.152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642,746
比例（%）
99.4602

反对
票数

1,767,701
比例（%）
0.5116

弃权
票数
97,080

比例（%）
0.028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3
4
6
7
9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

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2025年度实施

及2026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045,201
27,800,301
27,518,577
27,311,428
27,394,548

比例（%）

95.8505
95.0135
94.0506
93.3426
93.6267

反对

票数

1,128,644
1,139,444
1,174,844
1,584,893
1,767,701

比例（%）

3.8574
3.8943
4.0153
5.4167
6.0415

弃权

票数

85,484
319,584
565,908
363,008
97,080

比例（%）

0.2922
1.0922
1.9341
1.2407
0.331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科软创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69,916,0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45%，关联股东在议案
6的表决过程中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桂芳、包剑虹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